
版號：01112024表57-3-0(110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90%-98%
戶數

99%以上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721985406676510466341561289738 0.520.811.742.65 0.42 5.601138275 88.26 22472

第2分位 3037267248269277578491289738 0.370.722.054.49 0.21 0.241185617 91.93 26460

第3分位 1842178233948721753531289738 0.260.682.435.84 0.14 0.141167345 90.51 31301

第4分位 1163132228267560907711289738 0.220.592.327.04 0.10 0.091156193 89.65 29903

第5分位 9241124218052021106781289737 0.170.401.698.58 0.09 0.071147852 89.00 21777

合    計 791641230619991412263688076448689 0.310.642.055.72 0.19 1.235795282 89.87 131913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01112024表57-3-0(110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99%以上
戶數

90%-98%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207058 3716 31890.2993.59 0.25 2273 0.18 1993 2059 69450 5.380.160.15

第2分位 1272235 4405 44900.3498.64 0.35 2846 0.22 2236 1743 1783 0.140.140.17

第3分位 1272127 5821 54640.4598.63 0.42 2816 0.22 1342 1124 1044 0.080.090.10

第4分位 1269400 8782 61660.6898.42 0.48 1974 0.15 1275 1103 1038 0.080.090.10

第5分位 1262828 14609 54131.1397.91 0.42 2192 0.17 1687 1622 1386 0.110.130.13

合    計 6283648 37333 247220.5897.44 0.38 12101 0.19 8533 7651 74701 1.160.120.13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